
第 397號公告 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 (第 358AL章 )

第 26條引用

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章 )

工務計劃項目第 5841CL號—— 
荃灣深水角徑西面興建骨灰安置所的土地平整及相關基礎建設工程內 

的排污設備工程

(根據《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第 358AL章 )第 26條 
引用《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第 370章 ) 

第 9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

現公布環境保護署署長根據《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第 26條引用《道路 (工程、使用 
及補償 )條例》第 9條的規定，決定不進行 2020年 6月 12日及 2020年 6月 19日出版的 
第 3118號政府公告所說明的排污設備工程。

2021年 1月 22日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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